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3: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路26号公司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福君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39,121,329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62,206,871股的比例为27.7336%。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462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090,74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2,206,871股的比例为 2.9101%。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462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090,
74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62,206,871股的比例为2.9101%。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72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4,212,069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862,206,871股的比例为 30.6437%。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466名，代表具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37,877,99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62,206,871股的比例为4.3931%。

（3）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61,231,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8718%；反对 1,64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225%；弃权1,33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5057%。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261,454,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563%；反对 1,41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369%；弃权1,33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5069%。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2,676,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188%；反对 1,44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5475%；弃权 8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342,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9462%；反对1,446,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88%；弃权 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350%。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50,875,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9525%；反对13,249,5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0147%；弃权 8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541,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4.7919%；反对13,249,52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4.9795%；弃权 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286%。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2,483,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459%；反对 1,62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6159%；弃权 1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49,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4375%；反对1,627,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2962%；弃权 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2664%。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62,644,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068%；反对 1,469,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5561%；弃权 9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71%。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赵福

君先生、董泰湘女士、曾超先生合计持有的224,386,128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37,849,74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0379%；反对1,881,60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246%；弃权94,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2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901,79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7827%；反对1,881,6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675%；弃权94,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2497%。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51,036,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0132%；反对12,922,6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8910%；弃权 2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702,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5.2156%；反对12,922,62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4.1164%；弃权 2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667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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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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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暨选举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以及指定人员

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

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
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以及指定人员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现就换届选举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完成换届情况
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杨志明先生、徐

志君女士、蔡林生先生、吴庆芳先生、李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仲飞先生、陈政峰
先生、陈小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内容及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5月
8日和2026年5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9）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会议经民主讨论、表决，同意选举刘建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具体内容及
刘建宏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上述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和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为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选举情况
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杨志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
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主任委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志明

陈小华

陈政峰

李仲飞

委员

杨志明、蔡林生、李仲飞

陈小华、陈政峰、刘建宏

陈政峰、杨志明、李仲飞

李仲飞、陈政峰、杨志明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均由独立董事担任，且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
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小华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
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徐志君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蔡林生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均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从业经历、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

董事会秘书蔡林生先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个人品质，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艳艳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艳艳女
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王艳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四、指定人员代行财务总监职责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的议案》，公司原财务总监陈虎先

生在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为做好公司财务战略、财务管理、资金筹措及内部
控制等工作，保证公司财务部门有效运行，根据相关规定，在公司未正式聘任新的财务总监期间，公司董事
长杨志明先生代行财务总监职责。公司及董事会对陈虎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龚小寒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曾芳女士、余德山先生、王家砚先生、

陈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李飞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杨志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
理；曾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余德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谢怡凡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届满离任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8988981
联系邮箱：zqsw@xinyuren.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回龙埔回龙路鸿峰工业区2号信宇人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王艳艳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就职于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控部、财务部、证券部，惠州市恒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王艳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符合相关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6-023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启西路3号惠州信宇人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46,347,429

46,347,429

49.1474

49.147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97,754,38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3,451,
480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志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余德山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09,154

比例（%）

99.9174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09,154

比例（%）

99.9174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09,154

比例（%）

99.9174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70,991

比例（%）

97.8845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2.115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09,154

比例（%）

99.9174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6,309,154

比例（%）

99.9174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65,659

比例（%）

97.6136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2.38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65,659

比例（%）

97.6136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2.38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65,659

比例（%）

97.6136

反对

票数

38,275

比例（%）

2.38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志明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志君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蔡林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庆芳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飞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45,902,294

45,906,674

45,902,304

45,902,304

45,977,30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0395

99.0490

99.0395

99.0395

99.2014

是否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李仲飞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陈政峰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陈小华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45,902,305

45,904,305

45,902,30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0395

99.0439

99.039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565,659

1,565,659

1,565,659

1,565,659

比例（%）

97.6136

97.6136

97.6136

97.6136

反对

票数

38,275

38,275

38,275

38,275

比例（%）

2.3864

2.3864

2.3864

2.3864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9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1,565,659 97.6136 38,275 2.3864 0 0.0000

2、累积投票议案
10.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志明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志君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蔡林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庆芳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飞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158,799

1,163,179

1,158,809

1,158,809

1,233,80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72.2472

72.5203

72.2479

72.2479

76.9239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李仲飞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政峰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小华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158,810

1,160,810

1,158,8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72.2479

72.3726

72.2479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杨志明、曾芳、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4、议案7、议

案8、议案9；王家砚回避议案7、议案8、议案9。
3、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启路、张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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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20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民主讨论、表决，同意选举刘建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刘
建宏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刘建宏先生作为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
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本次选举后，李飞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刘建宏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机电一体

化专业。1997年12月至2005年12月，任职台湾光宝集团东莞致力电脑项目经理；2005年12月至2010年5
月，任职深圳市雅尔典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5月至今，任职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
方案经理，2021年7月至2025年11月，任职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建宏先生通过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8,504
股（均为首发前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8%；与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977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6临016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昌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699号公司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

324,163,764

52.17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洪余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柳习科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法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何骥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龙江先生、财务总监李仕民先生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115,484

比例（%）

99.6766

反对

票数

819,880

比例（%）

0.2529

弃权

票数

228,400

比例（%）

0.070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040,048

比例（%）

99.6533

反对

票数

915,816

比例（%）

0.2825

弃权

票数

207,900

比例（%）

0.064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135,748

比例（%）

99.6828

反对

票数

820,116

比例（%）

0.2529

弃权

票数

207,900

比例（%）

0.06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3,009,884

比例（%）

99.6440

反对

票数

867,180

比例（%）

0.2675

弃权

票数

286,700

比例（%）

0.0885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2,873,984

比例（%）

99.6021

反对

票数

1,007,080

比例（%）

0.3106

弃权

票数

282,700

比例（%）

0.087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洪余和

王叶胜

温鹏

得票数

321,985,646

322,052,125

322,082,73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280

99.3485

99.358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7、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邓铁清

陆明

张岩

得票数

321,994,135

321,981,022

322,141,32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306

99.3266

99.376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92,468,540

26,204,044

4,367,464

1,240,864

3,126,6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9.5359

72.6594

82.6399

反对

票数

0

0

915,816

415,016

500,800

比例（%）

0.0000

0.0000

16.6779

24.3014

13.2367

弃权

票数

0

0

207,900

51,900

156,000

比例（%）

0.0000

0.0000

3.7862

3.0392

4.1234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同意

票数

29,003,508

比例（%）

96.2700

反对

票数

915,816

比例（%）

3.0398

弃权

票数

207,900

比例（%）

0.6902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洪余和

王叶胜

温鹏

得票数

27,949,106

28,015,585

28,046,19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7702

92.9909

93.092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邓铁清

陆明

张岩

得票数

27,957,595

27,944,482

28,104,78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7984

92.7549

93.286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5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6.01-7.03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2、议案6及其子议案、议案7及其子议案，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律师：谭冬梅、马欣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77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26临017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下午15:
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

本次会议由洪余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洪余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名单如下：

1、同意选举洪余和先生、王叶胜先生、陆明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洪余和先

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2、同意选举张岩先生、王叶胜先生、陆明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岩先生担

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3、同意选举邓铁清先生、温鹏先生、张岩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邓铁

清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4、同意选举陆明先生、蔡正孙先生、邓铁清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陆明先生

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苏锦先生、龙江先生、吴荣高先生、何骥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若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则任期至退休之

日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法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骥先生为公司法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经公司董事长洪余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仕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若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则任期至退休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敏荆女

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若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则任期至退

休之日止。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洁芸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黄苏锦先生，1968年6月出生，南方冶金学院矿业系采矿工程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东同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龙江先生，1967年7月出生，江西工业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与设备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

员。历任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规划发展部副部长兼江西恒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吴荣高先生，1977年11月出生，南昌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历，中共党员。历任江西省纪委纪检监

察干部监督室副主任、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期间：挂职任江西省余江县委常委、副县长）、江西省纪委省

监委驻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组长、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何骥先生，1984年7月出生，清华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具备律师执业资格，中共党员。历任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执业律师，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法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李仕民先生，1966年9月出生，江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江西省会计

领军后备人才，中共党员。历任江西机械化工厂财务科会计、副科长、科长、副总会计师，江西省军工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总会计师。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罗敏荆女士，1972年6月出生，南昌师范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江西庆江化工厂

统计员；江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供销公司出纳；江西省民爆器材服务中心会计、财务部副部长；江西国泰民爆

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主管、财务部副部长；江西抚州国泰特种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西国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控内审部部长。

杨洁芸女士，1983年9月出生，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中共党员。历任泰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部长，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南昌泰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风控

负责人，奥光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副

主任。现任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兼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6一037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公司办公楼3-1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曾吉勇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67人，代表股份 122,102,0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6831%。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5 人，代表股份 94,717,2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9.0629%；
2、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2人，代表股份27,384,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20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57人，代表股份27,764,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566%。
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江西华邦律师

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9,606,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59%；反对 2,067,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0%；弃权428,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512%。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268,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0103%；反对2,067,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54%；弃权
428,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3%。

议案二、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07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81%；反对 3,852,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4%；弃权17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64%。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732,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4791%；反对3,852,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69%；弃权
17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0%。

议案三、关于拟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794,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910%；反对 3,070,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44%；弃权2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946%。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456,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0863%；反对3,070,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80%；弃权
2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8%。

议案四、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173,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066%；反对 7,738,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74%；弃权190,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60%。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835,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4435%；反对7,73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6%；弃权
190,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五、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90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838%；反对 2,991,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97%；弃权2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665%。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569,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4943%；反对2,991,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734%；弃权
2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2%。

议案六、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064,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31%；反对 3,815,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52%；弃权221,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16%。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726,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4571%；反对3,815,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41%；弃权
221,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8%。

议案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290,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86%；反对 3,570,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43%；弃权240,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970%。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953,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2729%；反对3,57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06%；弃权
240,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方世扬、谌文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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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离任情况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独立董事饶立新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人数由十名调整为九名（其中非独立董事五名、独立
董事三名、职工代表董事一名），饶立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其原定任职期间为2021年2月22
日至2027年2月21日，离任生效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辞职后，饶立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的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饶立新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饶立新先生将按照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
制度》完成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饶立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作为独立董事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饶立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业务发展与规范运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饶立新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饶立新先生出具的《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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